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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4290        证券简称：培诺教育        主办券商：招商证券 

 

青岛培诺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并预计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次关联交易是日常性关联交易，交易标的为委托培训费。 

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1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委托青岛培诺外语培训学校进行线下语言培训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2018年 4月 11日，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发布 2018-013号《关于确认公司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并预计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2018年度，公司继续委托全资机构青

岛培诺外语培训学校（以下简称“培诺学校”）进行线下语言培训，

委托培训费金额不超过 800 万元人民币。2018 年度，公司委托培诺

学校进行线下语言培训共计 7,065,250.00元。 

2019 年度，根据经营的实际需要，公司预计将继续委托培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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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进行线下语言培训，委托培训费金额不超过 800万元人民币。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9年 4月 2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

审议了《关于确认公司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并预计 2019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青岛培诺外语培训学校 

住所：青岛市市南区漳州二路 19号中环广场 2001、2002  

注册地址：青岛市市南区漳州二路 19号中环广场 2001、2002 

企业类型：民办非企业法人 

法定代表人：尤婧 

实际控制人：青岛培诺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20万元 

主营业务：短期培训，语言培训  

（二）关联关系 

青岛培诺外语培训学校为公司全资机构，《青岛培诺外语培训学

校章程》规定，培诺学校为非盈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民办非企业法人

单位，办学的积累不得用于校外投资或担保，不得转让或分红。根据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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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营利性经营活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专家技术援助小组信息公

告第 7 号》第五条规定，“根据国家有关法规的规定，出资人从学校

获取回报的能力受到限制”。因此，本公司未将培诺学校纳入财务报

表合并范围，本着谨慎原则，公司仍将与其的交易列入关联交易范畴，

并按照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进行管理。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因培诺学校为公司的全资机构，为支持公司的线下培训和语言辅

导，将遵循市场定价有偿、公平、自愿、合理的商业原则，避免对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良影响，避免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为支持公司的线下培训和语言辅导，提高用户体验，公司委托培

诺学校进行线下语言培训，并按相应收费标准（不高于市场价）支付

培训费用。培诺学校于每个月结束之日起 10 日内向公司提交上月度

培训人员的名单、课程和实际应收取的培训费用，公司于本月度结束

前向培诺学校支付上一月度的委托培训费用。 

2018 年度，公司委托培诺学校进行线下语言培训共计

7,065,250.00 元。2019 年度，根据经营的实际需要，公司预计将继

续委托培诺学校进行线下语言培训，委托培训费金额不超过 800万元

人民币。若公司 2019 年实际发生金额超过预计金额，将另行提请股

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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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是互联网+留学教育信息化软件开发和内容与服务提供商，

始终致力于国际课程的教育软件课件研发及服务，目标客户群体是对

其子女接受海外高质量教育有需求的国内中产以上阶层。公司自挂牌

以来，线上软件及课件的学习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客户要求进行线

下语言培训。鉴于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和实际情况，为有力支持公司

的线下培训和语言辅导，提高用户体验，公司需要委托培诺学校进行

线下语言培训，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需要，公司主要业务没

有因本次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

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鉴于培诺学校对公

司的线下支持，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正常经营能力，对公

司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六、备查文件目录 

《青岛培诺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青岛培诺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4月 22日  


